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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

能 源 局 文 件

桂能电力〔2024〕605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能源局关于进一步

明确2025 年电力市场交易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设区市电力市场化交易主管部门，广西电力交易中心、广西电

力调度控制中心，各电网企业，各经营主体：

为保障 2025年广西电力市场交易平稳有序实施，根据我局、

国家能源局南方监管局联合印发的《关于 2025年广西电力市场

化交易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桂能电力〔2024〕594号）要求，

现就进一步明确 2025年电力市场交易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未参与电力市场直接交易的 10千伏及以上工商业用户，

可按法人自主选择注册并参与 2025年电力市场直接交易。已注

册入市的工商业用户，全部用电量（包含具备分时计量等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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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量及新增的 10千伏及以上单一制、两部制计量点）均须纳入

市场交易结算。

二、风电、光伏发电企业如有多个核准（备案）项目注册为

同一个交易单元的，应在 2025年年度绿色电力交易开始前以核

准（备案）项目为单元进行拆分并注册（2024年仍按拆分前的交

易单元开展交易及结算）。新注册的交易单元须办理绿电项目登记

后，方可参与绿电交易。逾期未完成的，取消绿电交易资格。

三、2025年年度电力市场交易原则上应于 2025年 1月完成，

标的时间为 2025年 1月 1日至 2025年 12月 31日。为做好交易

时序衔接，不再组织执行标的为 2025年 1月的各类月度交易，

年度电力市场交易结束后将结合实际组织各类周交易。2025年 1

月全月作为单一交易周期开展结算。2024年 12月 20日前完成注

册的电力用户，可在 2025年 1月 31日前建立 2025年 1月及后

续月份零售服务关系，其他情况按《广西电力市场注册管理实施

细则（试行）》有关规定执行。2025年 2月 1日起，启动调增履

约保障凭证的计算工作，售电公司需在 2025年 2月 10日前（5

个工作日）提交相应额度的履约保障凭证。具体工作安排由广西

电力交易中心另行通知。

四、参与绿电交易的经营主体应科学评估、决策、协商电能

量价格和绿证价格，在对标区内燃煤发电市场化均价基础上，进

一步体现和客观反映绿电的环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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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燃气发电企业 2025年度自愿选择进入市场。其中，选

择不参与电力市场交易的，应于 2025年年度市场电量直接交易

开始前向广西电力交易中心进行书面报备；未书面报备的视为选

择参与电力市场交易，全电量按市场规则结算，中途不得退市。

六、2025年新投产燃煤发电机组如参与 2025年年度市场电

量直接交易，应于 2025年年度市场电量直接交易开始前向广西

电力交易中心提交书面申请及承诺，明确机组参与交易意愿及投

产时间，未按时提交的视为放弃参与 2025年年度市场电量直接

交易。

七、发电成本测算机组参数经广西电力市场管理委员会审议

通过并报自治区能源局备案后，应用于中长期电力市场。现货环

境下的发电成本测算机组参数、测算规则及特殊情况处理机制等

按中长期电力市场相应机制执行。自治区能源局将组织第三方机

构对机组发电成本参数进行复核，对超出复核结果过大的发电交

易单元视情况予以清算。

八、为充分发挥新能源汽车作为可控负荷和移动储能的灵活

调节能力，2025年 1月 1日至 3月 31日继续实施《促进充电桩

运营商参与低谷电力消纳交易试点措施》（桂电交易函〔2024〕196

号）。

九、广西电力交易中心要强化零售市场监控，推动电力批发、

零售两级市场良好衔接，充分保障零售市场用户的合理权益，每

月统计各售电公司电能量交易批零价差费用，并按零售市场规则

执行相关费用结算；要持续对市场运行情况开展监测，定期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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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监测情况报送我局和国家能源局南方监管局，对于售电公司与

零售用户串谋获取不当收益的行为，我局将会同国家能源局南方

监管局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十、参与批发交易的经营主体应结合交易需求申请相应数量

Ukey，确保有序参与各类交易。为保障交易的灵活性，参与批发

交易的经营主体同一次交易最多增加至 10个交易员账号进行交

易操作（每个经营主体开通的各类型账号合计不超过 10个）。

十一、广西电力交易中心、各电网企业要及时向全体经营主

体做好市场政策、交易规则的宣贯培训，针对 2025年电力市场

新形势、新要求、新变化作重点解读，指导经营主体掌握市场政

策动向、依法依规公平参与市场交易，共同维护好市场秩序。

十二、本通知执行过程中如遇重大情况，请及时向我局报告。

广西壮族自治区能源局

2024年 12月 28日

（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国家能源局南方监管局，自治区发展改革委。

广西壮族自治区能源局 2024年12月 28日印发


